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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有关规定,作为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四川长虹”或

“公司”)的独立董事,对四川长虹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

案发表以下独立意见: 

一、《关于公司 2021 年执行新租赁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》 

公司根据财政部于 2018年 12月 7日发布的《关于修订印发＜企业会计准则

第 21号——租赁＞的通知》[财会[2018]35 号]，对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进行调整，

符合财政部、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不会对公司所有者权益、

净利润等指标产生影响，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

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。 

二、《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》 

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，财务状况稳健。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，可以将公司

的应收票据统筹管理，减少公司资金占用，优化财务结构，提高资金利用率。因

此，我们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享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票据池额度，即用

于与合作金融机构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质押、抵押的票据合计即期余额不超过人民

币 15亿元，上述额度可滚动使用。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《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》 

公司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事项审议程序合法、有效，符合有关法律、

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本次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，可有效规避外汇风险

（包括汇率和利率风险），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，同意公司及下属非

上市子公司在银行开展基于套期保值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，累计外汇交易发生额

度不超过 50.31 亿美元，有效期为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至下一年度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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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会召开之日止。 

 

签名： 

周  静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马  力（签字）           

 

 

曲  庆（签字）          

 

 

2021年 4月 26日 

 


